
满洲里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环节
2025 年度涉企检查计划

为加强食品流通环节监管，规范食品经营行为，保障食

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满洲里市食品流通领域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检查计

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对食

品销售企业、个体工商户、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特殊食品及

食盐生产经营主体等食品流通环节经营者的监管，严厉打击

食品流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切实

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二、检查任务

（一）食品销售环节检查

1.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是否

在许可范围内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2.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是

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

格证明，是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

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3.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



食品，是否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

4.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销售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

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

的食品。

5.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销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

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6.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

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7.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销售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

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8.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销售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

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9. 检查食品销售者是否销售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或者要求的食品。

（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

1. 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是否在许可范围内从事食用农产品经营活动。

2. 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和记录制

度，是否查验供货者的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食

用农产品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销售按照

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在包装或者附加

标签后方可销售。包装或者标签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注食用农

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等内容；对保质期有要



求的，应当标注保质期；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应当予

以标明；有分级标准或者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标明产品

质量等级或者食品添加剂名称。

3. 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

求贮存食用农产品，是否定期检查库存食用农产品，及时清

理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

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用农产品。

4. 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销售含有国家禁止使用

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食用农产品。

5. 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销售农药残留、兽药残

留等污染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

6. 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销售其他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或者要求的食用农产品。

（三）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环节监督检查

1.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依法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是否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

营活动。

2.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落实进货查

验和记录制度，是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

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是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

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

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3.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按照保证食

品安全的要求贮存特殊食品及食盐，是否定期检查库存特殊



食品及食盐，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特殊食品及食

盐。

4.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销售腐败变

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

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特殊食品及食盐。

5.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销售标注虚

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特殊食品及食盐。

6.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销售病死、

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7.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销售未按规

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

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8.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销售国家为

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特殊食品及食盐。

9. 检查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销售其他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特殊食品及食盐。

三、检查方式

（一）日常监督检查

1. 对辖区内所有食品销售者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全要

点覆盖检查。

2. 根据食品销售者的风险等级确定检查频次：风险等

级 A 级每年至少检查 1 次；风险等级 B 级每年至少检查 1-2

次；风险等级 C 级每年至少检查 2-3 次；风险等级 D 级每年

至少检查 3-4 次。



3. 对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的食品销售者，如销售高风险

食品、曾有违规记录的，可适当增加检查频次。像大型商场

超市这类经营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的，一年 2-3 次较为适宜

（体系检查除外）。普通便利店、食杂店等风险相对较低的

小型食品销售者，每年进行 1-2 次检查。

4. 中型农贸市场建议一年 3-4 次，小型农贸市场等一

年 2-3 次。同时，对于销售高风险食用农产品（如生鲜肉类、

水产品）的摊位，可适当增加检查频次。

5. 特殊食品及食盐生产经营主体的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为：A 级一年 1 次；B 级一年 2 次；C 级一年 3 次；D 级一年

4 次。

（二）专项检查

1. 对农村牧区假冒伪劣食品整治等专项行动开展监督

检查。

2.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满洲里市实际，适时开展

其他专项检查。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检查标准

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检查标准开展检查工

作，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如

实记录，及时反馈给被检查单位，并督促其限期整改。对拒

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二）注重宣传引导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渠道，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和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

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同时，要积极引导消费者正确选择食

品，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三）加强信息报送

检查人员要及时将检查工作进展情况、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处理情况等信息报送至食品流通科，由食品流通科汇总

后报送至满洲里市市场监管局。信息报送要真实、准确、及

时，不得迟报、漏报、瞒报。

满洲里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

2025 年 9 月 1 日


